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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改組政府問題，國民黨起初提議，其中央執行委員

會保留任命權，國民政府總統保留緊急權，在國民政府委員

會中須有三分之二人數的表決才能推翻總統的某一否決。最

後的決議將大部分任命權給了國府委員會，取消了總統的緊

急權，推翻總統的某一否決的表決降低到五分之三的人數，

這些都表現了國民黨的讓步。根據改組政府的協議，使共產

黨確信國府委員會將成為真正的執政部門，但並沒有保證他

們在政府中具備一種有力的發言權；這決定於政協休會後的

商談中，他們在國府委員會中能夠取得的非國民黨席位的數

額。如果共產黨和整個政協會議期間一直同共產黨緊密結盟

的民主同盟能夠一起在國府委員會中獲得非國民黨席位二十

席中的十四席，他們就能夠有提出議案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

三分之一的人數，並能以此否決政府選任而他們認為不適

宜的社會賢達進入國府委員會。在以後各非國民黨團體會商

中，並未就此達成任何協定，青年黨（政協會議期間支持國

民黨）強烈反對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在國府委員會中獲得十四

席，並表明，如果給予共產黨十席，或給予民主同盟的席位

多於青年黨，它就不參加政府。

關於國民大會的協議表現了共產黨方面的讓步，因為它

非常接近於國民黨本來要保留過去已選出的代表並擴大大會

名額的要求，這種要求與共產黨關於大會代表要全部新選的

要求是對立的。作為對這一讓步的回答，國民黨在有關憲法

草案問題上作了若干讓步。

國民黨與反對黨觀點上最明顯的分歧表露在修改憲法草

案問題上。這一分歧具有特別的重要性，因為以後事情的發

展表明，國民黨內對履行政協決議最強烈的反對，就是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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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協贊同的對憲法原則之修改。國民黨是要以一個大約兩千

人的中央集權的部門行使「四權」（選舉權、罷免權、創制

權、複決權）；要有一個強有力且半獨立的總統；要有一個

在政府各部門的分權；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「五院」

制度。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則要求「四權」由人民行使，使國

民大會成為「全體選民」的同義語；一個權力受到盡可能大

的限制的總統，一種類似美國的牽制與均衡的制度；以及一

種分權的聯邦式政體和「三權分立」的政府，這又像是美國

的政體。在最後決議中，國民黨在所有這些方面都作了讓步，

以回答共產黨在國民大會問題上對它要求的默許。由於決議

規定了一種「內閣制」，其中政府的行政部門對立法部門負

責，所以決議非常近乎法國的制度。不過「三權分立」政府

以及牽制與均衡制度，又是以美國和英國的政體作為他們的

典範。

國民黨對於修改憲法的反應的表示，見於過去選出的國

大代表 6。2 月 13 日發表的一項聲明。代表們斷言，雖然國

民大會要尊重輿論並對政協的建議給予慎重考慮，但國民大

會本身乃是制定憲法的唯一合法機構，因而將堅持它就此種

問題作出一切決定的權利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。3 月 1 日，

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重慶開會通過政協決議之前，國民

黨中以前挑剔政協決議的那些分子就表示，他們將明確反對

關於修改憲法的決議。當蔣介石委員長在政協閉幕演說中聲

明，修改憲法要獲得合法的制憲機構國民大會的接受可能會

遇到某種困難時，對政協就這一問題的協議所表示的不快就

已顯而易見了。國民黨對此事反應的進一步表示，包含在蔣

介石委員長對國民參政會演說的報導中。4月 2曰《新民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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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代表是 1936 年和 1937 年選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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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：「蔣主席云，政府決心履行除修改憲草原則以外政協之

一切決議。」

十 .恢復交通

與停止衝突問題緊密相關的問題是恢復交通，以此為目

的，在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中規定，軍調部提供關於

恢復交通線的措施的建議。

因此，1946 年 1 月 19 日軍調部執行處 7 主任白羅德將

軍 8 在軍調部委員的一次會議上向執行處聯合參謀處發出一

項指令，要求立即準備一個恢復交通的初步計畫。這不禁令

人感到實現停止衝突已有充分進展，使制定恢復交通的措施

成為可能，這種交通的恢復作為一種手段，可以幫助中國恢

復迫切需要的正常經濟生活並遣返日軍。共產黨委員表示希

望將日軍繳械和遣返問題包括在恢復交通問題中，因而堅持

將鐵路的警戒、鐵路線的運行管理問題與修復問題應放在一

起充分討論。在聯合參謀處會議上對這些問題展開了激烈的

爭論，國民政府方面的參謀長拒絕討論中立鐵路的問題。軍

調部國民政府方面還爭辯說，鐵路的聯合運營與監督問題應

限制在修築工作要進行的地區，而不應包括鐵路未經破壞的

地區。這意味著，影響所及的地區幾乎全部都在共產黨控制

的區域內，因為大部分遭到破壞的鐵路線是在這些地區。這

些問題經過連續討論，未在軍調部達成協定，於是白羅德將

軍帶著他在北平準備卻未能獲致協議的文件草稿前往重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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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名執行科，後改為執行處，因為在它下面建立了若干監察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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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羅德將軍從上校晉升為准將，乃是 2 月 1 日美國參議院批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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